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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平台用工是信息技术应用于用工领域的新产物，极大提升了用工的便利性，但平台用工劳动关系

定性的不明确给平台与从业者权益的平衡带来了难题。 平台用工在用工组织方式上明显不同于传统用工，社会

和科技的进步使得原有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变得不合时宜。 从系统论视角看，平台用工定性应摆脱传统劳动立法

阶段性标准的束缚，回归劳动法倾斜保护定位源头考察，以劳动关系系统从属特性审视，平台用工存在劳动关系

定性空间。 适应平台用工从属方式不拘一格的特点，劳动关系的认定可从“细致、固定”的标准转向“概括、弹性”

的标准，依动态系统论思维在多元从属元素框架下综合考量劳动关系的存在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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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平台用工是现代信息技术催生的新兴用工方式，提升了用工需求与供给匹配的精确性与便

利性，极大地提升了用工效率，是科技发展推动下生产方式的重大革新。 平台用工近似的称呼还

有网约工、共享员工、灵活就业、零工经济等，各种概念从不同侧面表达了平台用工的特质。 数据

显示，２０２１ 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超过 ２ 亿人，平台从业者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群体①。

平台用工获得社会广泛认可的同时，也给法律规制带来了难题，因为平台用工的组织方式迥异于

传统劳动用工，双方是平等关系还是从属关系，在法律性质的判定上存在很大的模糊空间，这导

致给从业者以倾斜保护还是给双方以平等对待存在很大分歧。 从裁判文书网搜索关于平台用工

的判例，对平台用工的定性有的为劳动关系、有的为劳务派遣关系、有的为平等合同关系，甚至出

现法院之间同类不同判的现象。 在平台用工范畴内，劳动关系的认定变得更为灵活、隐蔽、复

·９５·

第 ３０ 卷第 ２ 期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山东工会论坛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ｓ' Ｔｒｉｂｕｎｅ
Ｖｏｌ．３０ Ｎｏ．２
Ｍａｒ．２０２４



杂［１］。 平台用工的定性不明降低了法的可预测性，造成法律适用的模棱两可，对司法的统一和权

威造成冲击。

因平台用工涉及群体的广泛性和定性的不确定性，使其成为学术研究长期关注的重要主题，

梳理国内学者对平台用工的定性研究，大体可划分为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民法平等关系说，劳务

关系说、合同关系说都可以归于此类观点。 持此观点者认为，平台与从业者之间是平等的市场关

系，符合劳务关系的属性，是平等的合同关系［２］。 理由是平台用工关系的特征构造很难与现有劳

动关系的构成要件相匹配，特别是平台从业者自有生产工具的介入、工作时间地点自主空间的增

大、平台对从业者控制的松散、从业者的兼职化、工作报酬的结算方式灵活等，削弱了双方的从属

关系［３］。 第二种观点是劳动关系说，劳务派遣说也包含于此观点。 持此观点者认为，平台劳动是

具有明显的人身从属性的雇佣劳动关系，平台用工的人身从属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严重［４］。

为切实保护平台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主张通过单行法赋予非典型劳动关系的平台用工以劳动关

系属性，纳入劳动法保护范围［５］。 第三种观点是单独类型说。 此说认为互联网平台用工关系是

一种不同于传统标准劳动关系与非标准劳动关系的新类型，立法应顺应用工关系从属性类型的

新发展，脱离现有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认定的束缚，确立为中间类型主体。 三种观点从不同角度

展示了平台用工的不同方面，但至今尚未在学术界形成共识。 现有关于平台用工定性的主要依

据是《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针对传统劳动关系而制

定，是对传统劳动关系的现象化描述，非从从属性本质层面的把握，用来衡量构造明显区别于传

统的用工方式，已出现了明显的适用性障碍。 平台用工从属性的表面弱化、从属方式的碎片化、

从属程度的动态化导致传统以精确、固定的“构成要件—法律效果”为特征的单一式劳动关系认

定标准难以适应。 从系统论看，劳动关系系统是从法律大系统分化出来的一个独立子系统，遵从

系统基本原理，有其整体的封闭特性即从属性，同时，劳动关系系统也是动态发展的，动态性促进

了系统的进化发展。 本文试以系统论为指导，溯源劳动关系系统的功能定位与特性，探索平台用

工是否具备劳动关系系统的从属特性，能否成为劳动关系的新类型纳入劳动法倾斜保护的范畴，

并提出符合平台用工特征的有效认定策略。

二、劳动关系系统的从属特性及功能定位溯源

劳动关系系统从属特性将劳动关系与其他法律关系区分开来，是劳动法倾斜保护的根本原

因，也是认定劳动关系的根本依据。 因此，厘清劳动关系系统的特性与功能定位是识别平台用工

能否定性为劳动关系的重要前提。

（一）劳动关系系统的功能定位

系统论最早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冯·贝塔朗菲提出，系统是指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并

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要素）的总体［６］。 系统具有整体性、有机关联性、层次结构性、动

态性、封闭性、开放性等多方面的特征。 劳动关系系统论的创始人是美国的邓洛普。 他在 １９５８

年所著的《劳动关系系统论》中把系统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用于劳动关系的分析，认为劳动关系系

统是一个产业社会的子系统，某一特定时期的劳动关系系统包含了特定的主体、特定的背景、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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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系统的共同意识形态以及劳动者在工作场所与工作社区的规则［７］。

系统最重要的特征是整体性，从劳动关系系统的演化发展来看，倾斜保护是贯穿其发展史的

整体功能定位，劳动关系的认定是倾斜保护的前提。 劳动关系倾斜保护的源头可追溯到罗马法

的租赁关系，在罗马法中，租赁是一种双务合意契约，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允诺在接受一

笔报酬之后允许对方暂时享用某物，或者向其提供一系列服务或特定的劳作［８］。 １８０２ 年，英国颁

布《学徒健康与道德法》，标志着劳动法独立法律领域的产生，该法通过改善学徒的劳动条件、限

制劳动时间、保障劳动者权益体现了劳动法倾斜保护的意旨［９］。 劳动法理论一般认为，从属性导

致的劳资失衡容易造成雇员权利受不公正侵害，为了维护民法雇佣契约的平等原则，平衡双方的

利益分配与风险分担，通过利益补偿的方式给弱者以倾斜保护，实现劳资关系的实质平衡［１０］，需

要将具有从属性的雇佣关系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围，这亦与雇佣关系发展至劳动关系的历史脉

络相一致。 从倾斜保护的对象看，围绕对劳动者在健康、安全、休息权利、自由和人格尊严等方面

的倾斜保护，劳动法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调整领域———劳动关系，劳动法倾斜保护理念决定了劳动

关系系统的功能定位。

（二）劳动关系系统的核心特性

从属性是劳动关系系统的核心特性，也是劳动关系认定和劳动法倾斜保护的根本依据。 劳

动关系系统具有从属特性是各国共识，只是在表述形式上存在一定差异。 德国学者辛茨海默认

为，劳动法的规范对象是劳动者，这是与市民法最大的不同，辛茨海默的“从属劳动论”至今仍是

大陆法系国家公认的劳动法的立论基础。 我国学者史尚宽认为，劳动法上的劳动合同是指一方

当事人向他方提供从属性劳动，他方给付报酬的一种特殊雇佣合同［１１］。 具体到从属性指标构成，

梳理各国现有立法，主要有人身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经济从属性三种，但存在时间维度的进化性

和国别差异，这反映出劳动关系系统的动态性及与具体社会环境的有机关联关系。

劳动关系的从属性指标在历史维度上存在进化，从最初单纯的人身从属性逐渐演化出组织

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 在劳动关系出现之初，从属性的指标构成单一，只有人身从属性一种。 人

身从属性源于历史上的主仆关系，最初表现为雇主对雇员的直接“控制”，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组织

的演化而逐渐出现与实践的脱节［１２］，从属性指标逐渐由人身从属性延伸到组织从属性和经济从

属性。 相应地，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的判断标准向着多元化、综合性的方向发展。 因历史传统和体

例的不同，两大法系在从属性具体指标构成和判定逻辑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殊途同归，都表达了

劳动关系中劳资双方地位的不平等，为劳动法倾斜保护提供了正当性基础。 大陆法系主要从雇

员的视角构建劳动关系从属性认定指标，采“从属性”表达。 从属性指标主要涉及人身从属性、组

织从属性、经济从属性三种。 人身从属性是指劳动者处于被用人单位支配的地位，包括劳动的时

间、地点、内容等；经济从属性是指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在签订劳动合同时被决定的情况；组织从属

性是指在企业对劳动者没有直接的指挥命令的情况下，只要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对企业运营必不

可缺，劳动者是企业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可以判定具有从属性［１３］。 英美法系主要从雇主的视

角确定劳动关系认定指标，采“控制性”表达。 对于劳动关系的判定而言，英美法系国家最初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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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测试法”，即将判定劳动关系的标准细化为若干检测指标，借此判断一种社会关系是否为

劳动关系［１４］。 控制权测试标准重在考察雇主是否有权利对雇员所从事工作的细节施加控制。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平台经济中去劳动关系化现象日益普遍，美国的劳动关系测试标准由传统的多因

素权衡模式向构成要件模式转向，形成“ＡＢＣ 测试标准”，即原则上认定雇员同雇主之间存在劳动

关系，除非雇主能同时证明：雇员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不受任何控制和监管；雇员提供的服务不

属于雇主的常规性业务；雇员通常独立和稳定地从事和所提供的服务具有相同性质的工作［１５］。

围绕倾斜保护的总体定位，劳动关系系统从属性的层次结构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进行

着动态的丰富、调整与优化，这一点已从劳动关系从属性的发展历史中得到印证。 劳动关系的从

属性从表征到内里经历了先逐渐强化后又逐渐弱化的抛物线似的发展历程，但始终未脱离从属

性特质。 这说明劳动关系系统是封闭的也是开放的，一方面，劳动关系系统以倾斜保护的价值定

位保持着系统的封闭性，不会向外界寻求价值指导；另一方面，劳动关系系统保持着对环境的认

知开放，并通过学习吸纳符合系统价值特性的元素，从而丰富系统从属性的指标构成。

劳动关系与平台用工同属社会用工大系统，在现有劳动关系法律规范框架下，平台用工能否

定性为劳动关系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难题。 劳动关系系统论可为平台用工的定性提供更为科学

的观察框架和分析思路。 劳动关系系统具有整体的从属特性，这为衡量平台用工能否定性为劳

动关系提供了根本判断标准，也是系统保持独立性与动态发展的原则性边界；劳动关系系统所蕴

含的法与社会的有机关联关系为平台用工的定性思考提供了基础性逻辑，有利于突破现有法规

的局限性，从本源上思考平台用工的归属问题；劳动关系系统的层次结构性为平台用工的纳入提

供了更大的考虑空间，可突破现有结构单一的局限性。 总体上，平台用工从属性趋弱的变化与传

统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劳动关系系统为从动态角度考察平台用工的从属

性和寻求认定标准的与时俱进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系统论视角下平台用工的特征与从属性审视

（一）平台用工的特征

从系统论视角看，平台用工是以互联网平台为媒介，由平台、从业者、用工需求者三方构成的

新型用工系统。 观察常见的平台用工类型，如外卖、快递、打车、主播等，平台用工的基本模式是，

首先由分散的用工需求方向平台发出用工需求，然后由平台分派工作任务给从业者，再由从业者

完成具体的工作任务，平台发挥用工枢纽的角色。 平台用工中社会需求因素直接介入到用工过

程，由此形成的平台用工方式的分散化、个性化突破了传统用工的时空限制，给用工领域带来了

划时代的变化。

从平台用工系统的外部视角看，平台用工是众多灵活用工方式的一种，但平台用工的普及大

幅改变了灵活用工市场的面貌，使得灵活用工这种边缘化的用工方式逐渐向主流用工方式转变。

关于用工平台的分类，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是根据平台在交易中的地位和功能，将其分为自治型

平台和组织型平台。 自治型平台中，平台仅提供交易双方需求的信息对接服务，不具体参与双方

的用工交易。 组织型平台中，平台企业组织平台交易，对用工交易形成控制关系，劳动关系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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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否的争议即存在于组织型平台中，这也是平台用工定性无法一刀切的原因之一。 从平台用工

系统的内部视角看，平台用工方式最大的特点是通过互联网技术这种间接方式招聘、组织、管理

劳动者。 而在传统的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直接受雇于雇主（企业），在雇主（企业）的直接指挥、监

督下工作，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全过程的组织、管理［１６］。 平台用工是一种通过技术平台的组织管

理，工作组织方式的转变也带来了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工作方式上的革新。 平台用工的工作场

所不再局限于工厂或生产车间，而是随着分散的用工需求而散布于生活的各个角落，平台从业者

的地域来源和工作场所的高度开放大幅提升了劳动力供给的精准化和灵活性，同时也带来了工

作风险的增大。 平台用工的工作时间不同于传统用工的时段化、固定化和集中化，而是以完成一

定零散性任务为期限的间歇式工作模式，工作时间表现为碎片化和随时性，并使得工作时间突破

了传统工作时段。 平台用工在工作方式上，工作任务的完成由传统工厂分工协作的方式转变为

单人包揽的模式，用工需求的个性化、社会化使得工作任务零散化、碎片化，兼职全职高度混杂，

自有生产工具更多地介入了生产过程，突破了工厂用工生产设备由企业方提供的传统。 综上所

述，平台用工在很多方面模糊了传统的“从属”劳动或劳动“控制”的外观，于是，人们产生了平台

用工形态能否纳入劳动关系的疑惑，也成为困扰司法裁判的难题。

（二）平台用工从属性审视

我国现有劳动关系定性法规在平台用工面前已略显不合时宜，平台用工性质判断就要从劳

动关系本质层面出发。 在组织型平台中，从人身从属性来看，平台企业对从业者任务的派发、指

挥、监管主要通过互联网平台这种间接的技术手段。 表面看平台从业者对工作有较大的自主性，

但实际并不能真正自主自控，实质是人身隶属性的间接化。 从业者要受到平台规章制度的约束，

平台有工作总量的要求，如果不能完成任务或存在其他违规违章行为，会受到相应的制约或制

裁。 事实上，平台通过大数据手段对从业者的控制更加精准，比如平台打车业务中，如果司机接

单后故意爽约，平台会对其进行一段时间的禁止接单处罚。 再如，外卖送餐业务中，送餐的速度

和月最低跑单量都有明确的要求。 从组织从属性来看，平台从业者不论是全职还是兼职，不论是

在一个平台还是同时在多个平台工作，其从事的工作都是平台企业的核心业务构成。 从经济从

属性来说，众多平台从业者把平台型工作作为一种职业或谋生的手段来对待，从业者的工作报酬

不论是按单结算还是按周、按月结算，都是平台控制着报酬的给付或分成，从业者对平台的经济

从属性明显。 从三种从属性指标对平台用工的分析可以看出，平台用工存在明显的劳动关系属

性，只不过其中的从属性以新的媒介呈现，平台用工可以纳入劳动法倾斜保护的范畴。 劳动关系

系统在坚持价值封闭的基础上，应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平台用工新成员。

在平台用工中，平台对用工的介入程度存在很大的浮动空间，这就导致了单一、固定的传统

劳动关系认定标准运用于平台用工时出现适应性问题，这也是传统认定思路缺乏共识的根本原

因。 从组织型平台与自治型平台划分的角度看，仅提供信息服务的自治型平台并不存在劳动关

系。 即使在组织型平台中，因行业的不同、兼职全职的差异，在从属性的有无及强弱方面也有很

大差异。 外卖平台比打车平台的从属性明显增强，专职从业者比兼职从业者从属性强度高，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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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情况下，平台工作的从属性可能弱化到只能认定为平等法律关系的程度。 存在劳动关系从属

性的平台用工中，在从属性具体指标的构成和强度上也有很大差异。 《通知》主要用于认定传统

劳动关系，传统劳动关系主流为场所固定的集中式用工，这种用工方式适宜用精确、固定的劳动

关系标准去评价。 在指标构成上，现有认定劳动关系的制度设计追求构成要件的全面性、完善

性，却未能充分细化“劳动管理”“劳动对价”等从属性考察要素［１７］ 。 平台用工从属要素构成

与传统用工的差异，在立法上很难通过一般的构成要件进行统一概括，传统固定化的“要件—

效果”三段论式认定方式面临巨大挑战。 但若在实践中，这种新兴的法律关系类型任由当事人

自主约定或法官自由裁量，则又失去了法律的严谨性。 我国现阶段平台用工劳动关系认定问

题陷入困境的关键原因在于劳动法现行保护模式的不足，即保护手段缺少分层分类且保护范

围偏窄［１８］。

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因为社会是变动不居的，法律不可能经久不变［１９］。 当规

则与现实的对应关系已经改变，不再适合作为新生事物的规制标准时，法律需要作出适时的适应

性调整。 在立法发展史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立法方法：一种是固定的、细致的模式，法律规定明确

细致，可直接通过三段论推理进行法律适用，德国是典型代表；另一种是概括的、弹性的模式，法

律规定模糊弹性，由法院确定如何具体适用，法国是典型代表［２０］。 概括、弹性的立法模式属于动

态系统论的立法思路。 动态系统论最早由奥地利学者维尔伯格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提出，之后对全

球立法产生重要影响，其基本观点是：调整特定领域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包含诸多构成因素，但

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相应规范所需因素的数量和强度有所不同［２１］。 根据动态系统论立法思想，

法律制度确定相关的决定因素作为明确具体的价值判断基础，法官在考量各个因素的权重及其

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判断，以期实现对立各方利益的平衡。 通过规定法官需要考虑的具

体因素，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确定性，同时，在一种可控制的方式下实现了对不同案件事实

多样性的考量。 动态系统论立法思路是介于固定规则的僵化不调试和一般条款的宽泛不确定的

中间立法思路，对当下平台用工的规制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动态系统论的立法思路可以作为一个

合理的选项。

以动态系统论立法构建平台用工认定标准，应通过列明劳动关系认定需要考量的各项因素

及其顺位，把平台用工定性限定在由原则性因素构建的框架之内，把法官的自由裁量限定在合理

范围内。 在判断平台用工是否构成劳动关系时，法官应对法规确定的相关从属性因素发挥的不

同作用进行评价，通过对从属因素的构成、程度及整体效果进行综合判断。 劳动关系判定并不要

求每一个从属因素都满足到特定程度，甚至不要求具备传统劳动关系的全部因素，而是要考量具

体个案中的从属因素使劳动关系满足到什么程度，劳动关系判定考量因素从“全有全无”转向“因

素互补”。 某一种从属因素可能没有达到传统标准劳动关系的程度，但结合工作目的、工作状态

等因素综合判断，则会超越固定构成要件简单相加的劳动关系认定效果。 动态系统论立法思路

可打破劳动关系定性非是即否的二值模式，形成“或多或少”符合平台个案实际情况的更为妥当

的判断模式，是劳动关系认定从坚持普遍的形式逻辑到尝试追求实质理性的理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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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统论视角下平台用工劳动关系定性标准新塑

平台用工是科技发展的新产物，其定性的模糊性给现有法规带来了冲击，澄清其定性是当前

法律规制面临的现实问题。 德国劳动法之父辛茨海默曾说，在法学思想意欲摆脱既存的法律，建

构新的法律形式之处，应求助于法社会学方法，只有它才可以为法律政策任务提供基础［２２］。 这启

示我们，面对新的立法事物时需要坚持系统思维，劳动关系法律规则与现实的矛盾源自社会用工

形态的变化，这就需要在法律的成长问题上坚持法与社会的关联思维，从社会本源反思法律与时

代的适应性。 面对平台用工，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已不完全适用，需要从劳动关系的从属本质

层面考量，具体从人身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三个指标权衡，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动态

认定标准。

（一）劳动关系系统对平台用工的接纳

劳动关系传统标准所包括的很多因素在平台用工背景下略显严格，同时另外一些存在于经

济现实的因素并没有被现有标准所明确涵盖［２３］。 平台用工法律关系判断需回归劳动关系本质层

面，劳动关系系统的本质特性是从属性，从人身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经济从属性考察，平台用工

存在明显的劳动关系。 平台用工中，科技媒介改变的只是隶属外观，并未改变隶属的本质，平台

企业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了对从业者的劳动组织、指挥和控制，借助高科技手段，对劳动者的控

制反而比传统劳动关系更为精准，劳动者对平台的从属性因科技手段而强化。 平台用工应酌情

纳入劳动关系，纳入劳动法倾斜保护的范围。 为平台从业者提供劳动法的保护也是世界趋势，美

国和英国两个国家都已通过立法尽可能地把平台用工扩容进劳动关系的保护范畴。

当然，判定平台用工是否具有劳动关系并不能一概而论，在自治型平台中，平台仅是一种信

息居间媒介，具有明显的民法平等关系，不具有劳动关系特征。 自治型平台的兼职从业者，如网

约车司机，利用工作闲暇跑单的司机如认定为劳动关系也过于勉强，会加重平台企业负担，导致

双方权益的反向失衡，不利于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从属性认定上，如果超过了契约的实质平

等界限，达到了使从业者丧失自由使用劳动力的程度，比如雇主对劳动过程进行了指挥控制，而

从业者又必须服从的话，这种从属性就成为劳动关系的固有要素，从属关系就应该得到认可［２４］。

平台用工从属元素构成的多样性及从属强度的差异使得传统固化、静态的劳动关系判定标准出

现了适应性障碍，可转向动态系统论立法模式。

（二）平台用工定性动态系统标准构建

１．从属性认定逻辑的切换

当前平台用工发展并不成熟，本身的从属性也存在很大的浮动空间，平台用工从属性指标难

以整齐划一确定的情况下，可以转向建构动态的规制体系［２５］。 在平台用工从属性的具体指标方

面，受平台从业者的行业类型和全兼职等因素的影响，平台用工关系从属性的强弱以及具体从属

类型存在很大的差别，比如专职外卖送餐员在人身从属性上控制比较紧密，专职网约车司机的组

织从属性较为明显，而网络主播的从属性表现的较为松散，兼职网约车司机的从属性则淡化到仅

存于经济层面，科技平台巨大的资源聚合能力使得平台用工的法律关系异常复杂。 平台用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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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指标的位阶不存在明显的高下之分，因此不能作绝对的取舍选择，此时，立法就难以以“要

件—效果”的传统规范形式作出明确、细致的规定。 在新兴法律领域不够成熟但又需立法保护的

情况下，动态系统论立法思路为平台用工提供了解题之道。 动态系统论立法理念体现为不同于

通常“固定、细致”规范的“概括、弹性”的模式。

２．动态从属性认定体系的构建

动态系统论立法思路确定和罗列法律评价所依据的全部相关因素，法官在司法个案中不仅

要确定相关的因素，同时也要尽可能地衡量不同因素的权重，在对众多因素的动态考量中作出结

论性评价［２６］。 在动态系统论立法指导思想下，平台用工劳动关系认定的法律规范不再是“细致、

固定”的各个构成要件简单加总的线性结构，而是转向各劳动关系从属指标相互关联的非线性多

“因素”组合范式。 在具体的司法适用中，劳动关系认定的法条就不再适合对各构成要件进行具

体、直观的分解与分步测量，法官对司法案例中平台用工从属要素结合形成的法律效果需要予以

综合把握。 平台用工中，因行业、身份等因素的不同，人身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经济从属性三种

因素的具体结合并不相同，这就需要将三种从属性确定为相关因素，综合衡量从属性的满足程度

判断是否符合劳动关系。 动态系统论之所以被称为“动态”是因为各因素之间的互补性，某一因

素的低满足度可由其他因素的高满足度弥补［２７］。 例如在网络主播工作中，人身从属性相对弱化，

但如果组织从属性、经济从属性补强了从属关系，就可以认定为劳动关系。

３．在立法与司法的互动中优化认定规则

动态系统论的立法思路引导法官综合考虑一些相关的因素和因子，符合比例性原则［２８］。 平

台用工定性从属性指标的确定，既能为司法裁判提供判断指导，压缩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又不

失司法的活力，让裁判结果更符合平台用工的实际。 动态系统论的运用能够最大限度为双方提

供更为满意和合适的解决方案，既避免了司法裁判面对空白条款的尴尬，也避免了实现劳动关系

个体正义中的僵硬。 平台用工生态的动态性，决定了定性判定具体考量细节的变动不居，具体从

属指标的内涵也会随着平台用工的发展而不断推陈出新，这就决定了法院的司法审判活动的总

结会成为平台用工从属内涵认定要素发展的重要来源。 平台用工劳动关系动态系统论立法思

路，不仅是应对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中产生的模糊领域的合理法律对策，而且也是新兴劳动关系

权利成长的立法与司法必经之路。 通过法官对平台用工具体类型个案不断总结经验凝聚共识，

最终会促进劳动实体法的成长，平台用工“概况、弹性”立法规范未来有可能上升为相对明确的

“要件—效果”规范。

小结

劳动关系系统是一个复合的开放系统，社会的开放发展不断提高劳动关系系统的开放性［２９］。

平台用工是通过平台媒介的新型用工方式，从劳动关系系统的从属性考察，平台用工存在劳动关

系的定性空间，平台用工的出现扩展了劳动关系的时空范围，推动了劳动关系系统的动态发展，

劳动法的倾斜保护范围应当随之拓展。 适应平台用工劳动关系从属因素构成、从属程度浮动空

间大的特点，平台用工劳动关系认定可采动态系统论立法思路，从“精确、固定”转向“概况、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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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定标准。 以人身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经济从属性作为相关认定因素，法官结合具体案件在

综合平衡中认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平台用工劳动关系动态认定标准的转向也意味着劳动法倾

斜保护的方式需区别于传统用工，相关配套法规的跟进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立法问题。

注释

①参见林嘉：《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认定的焦点问题与法律实践》，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ｈｒｓｓ． ｇｏｖ． ｃｎ ／ ＳＹｒｌｚｙｈｓｈｂｚｂ ／ ｚｔｚ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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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涂永前．应对灵活用工的劳动法制度重构［Ｊ］ ．中国法学，２０１８（５）：２１６－２３４．

［１０］谭泓．延安时期的劳动伦理精神及其当代价值［Ｊ］ ．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７（７）：５３－５９．

［１１］史尚宽．债法各论［Ｍ］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９４．

［１２］肖竹．劳动关系从属性认定标准的理论解释与体系构成［Ｊ］ ．法学，２０２１（２）：１６０－１７６．

［１３］田思路，贾秀芬．日本劳动法研究［Ｍ］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５５．

［１４］冯彦君，张颖慧．“劳动关系”判定标准的反思与重构［Ｊ］ ．当代法学，２０１１（６）：９２－９８．

［１５］杨浩楠．共享经济背景下我国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路径选择［Ｊ］ ．法学评论，２０２１（３）：１００－１１２．

［１６］董保华．非标准劳动关系［Ｊ］ ．学术研究，２００８（７）：５０－５７．

［１７］王天玉．基于互联网平台提供劳务的劳动关系认定———以“ ｅ 代驾”在京、沪、穗三地法院的判决为切入点

［Ｊ］ ．法学，２０１６（６）：５０－６０．

［１８］王全兴，王茜．我国“网约工”的劳动关系认定及权益保护［Ｊ］ ．法学，２０１８（４）：５７－７２．

［１９］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Ｍ］ ．董炯，译．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２：９１．

［２０］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Ｍ］ ．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３５．

［２１］海尔穆特·库齐奥．动态系统论导论［Ｊ］ ．张玉东，译．甘肃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４）：４０－４７．

［２２］沈建峰．劳动关系作为法律关系：兼论劳动法学研究的范式转换［Ｊ］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２０２１（４）：８２－９３．

［２３］谢增毅，平台用工劳动权益保护的立法进路［Ｊ］ ．中外法学，２０２２（１）：１０４－１２３．

［２４］田思路．工业 ４．０ 时代的从属劳动论［Ｊ］ ．法学评论，２０１９（１）：７６－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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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陈越峰．“互联网＋”的规制结构———以“网约车”规制为例［Ｊ］ ．法学家，２０１７（１）：１７－３１．

［２６］胡学军．民法典“动态系统论”对传统民事裁判方法的冲击［Ｊ］ ．法学，２０２１（１０）：１４０－１５３．

［２７］解亘，班天可．被误解和被高估的动态体系论［Ｊ］ ．法学研究，２０１７（２）：４１－５７．

［２８］王利明．民法典人格权编中动态系统论的采纳与运用［Ｊ］ ．法学家，２０２０（４）：３－２１．

［２９］常凯．劳动关系学［Ｍ］ ．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ＵＮ Ｌｉ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ａ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２５０３５７；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３３００３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ｓ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ｈｉｃｈ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ｂｕｔ ｔｈｅ ｕｎｃｌｅａｒ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ｕｔｄ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ｅｔ ｒｉ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ｃｋｌ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ｇ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ｌａｂｏｒ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ｑｕ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ｌａｗ，ａｎｄ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ｄａｐｔ ｔｏ ｔｈｅ ｅｃｌｅｃ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ｂｅ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 ｍｅｔｉｃｕｌｏｕｓ ａｎｄ ｆｉｘ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ｒ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ｙｓｔｅｍ；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责任编辑：杨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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